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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黃世騏

聯絡電話：0287712601

電子郵件：ah8994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2178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1249454_1080821783_108D2038836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08年10月2日召開研商大法官釋字第776號後續

行政措施執行相關事宜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08年9月12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80815911號開會

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法務部、內政部法規委員會、內政部地政司、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

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(建築管理組)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081129

*AAAA1080160897*


